
通海县教育体育局（本级）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

文本公开

项目一

项目名称

教育发展专项经费
立项依据

财教〔2014〕16号 关于印发《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贷后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助学贷款操作规程（2019版）；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关于进一步做好2019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的通知》。根据云教贷〔2009〕9号关于印发云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施督行办法的通知、玉溪市人民政府目标责任书、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玉溪市教育局关于下放县区中小学一级教师职称评审权的通知， 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玉溪市财政局关于明确各类评审活动中专家评审费的通知，关于印发通海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经费管理方案通知，关于规范各类考试考务费发放的通知，县委县政府2010年第七期会议纪要，关于申请假期依托学校少年宫开展兴趣班经费补助的请示，通海县人民政府会议纪要2012年第38期等。

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教育体育局
项目基本概况

（一）每年3-4月为宣传动员阶段。5-6月为预申请阶段。7月中旬至10月初为贷款受理阶段。10月中旬为电子合同复审阶段。10月底-11月上旬，国开行云南省分行对电子合同进行终审。11月中下旬，下达、拨付风险补偿金。我县将及时对接县财政局，将县级承担的风险补偿金拨付国开行。12月为总结阶段。

（二）十街小学、者湾小学震后教学楼加固项目主要是支付工程款，资金到位即可支付。

（三）组织专家开展中小学教师初级、中级职称评审工作。

（四）每年5-6月组织专家进行教育督导评估。

（五）举办教育工作大会，总结及计划。

（六）举办各种培训，外出参加培训。

（七）按照要求组织公开招考、选调教师、教师资格认定工作。

（八）开展义务教育质量检测，是对本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情况的研判和预判。

（九）及时偿还廉租房资金占用费及本金，预算资金到位即可支付。

（十）开展学校少年宫开展兴趣班，学校少年宫开展兴趣班。

（十一）中高考考试工作开展的相关费用。

（十二）其他教育发展专项等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项目实施。

项目实施内容

（一）每年3-4月为宣传动员阶段。5-6月为预申请阶段。7月中旬至10月初为贷款受理阶段。10月中旬为电子合同复审阶段。10月底-11月上旬，国开行云南省分行对电子合同进行终审。11月中下旬，下达、拨付风险补偿金。我县将及时对接县财政局，将县级承担的风险补偿金拨付国开行。12月为总结阶段。

（二）十街小学、者湾小学震后教学楼加固项目主要是支付工程款，资金到位即可支付。

（三）组织专家开展中小学教师初级、中级职称评审工作。

（四）每年5-6月组织专家进行教育督导评估。

（五）举办教育工作大会，总结及计划。

（六）举办各种培训，外出参加培训。

（七）按照要求组织公开招考、选调教师、教师资格认定工作。

（八）开展义务教育质量检测，是对本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情况的研判和预判。

（九）及时偿还廉租房资金占用费及本金，预算资金到位即可支付。

（十）开展学校少年宫开展兴趣班，学校少年宫开展兴趣班。

（十一）中高考考试工作开展的相关费用。

（十二）其他教育发展专项等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项目实施。
资金安排情况

依据财教〔2014〕16号 关于印发《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风险补偿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云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贷后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助学贷款操作规程（2019版）；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关于进一步做好2019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的通知》。根据云教贷〔2009〕9号关于印发云南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实施督行办法的通知、玉溪市人民政府目标责任书、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玉溪市教育局关于下放县区中小学一级教师职称评审权的通知， 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玉溪市财政局关于明确各类评审活动中专家评审费的通知，关于印发通海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经费管理方案通知，关于规范各类考试考务费发放的通知，县委县政府2010年第七期会议纪要，关于申请假期依托学校少年宫开展兴趣班经费补助的请示，通海县人民政府会议纪要2012年第38期等。结合我部门工作实际，将统筹用于教体系统运转支出。
项目实施计划

风险补偿金预计每年11月份支付。

十街小学、者湾小学震后教学楼加固工程款，预算资金到位即可支付。

通海县中小学教师初、中级职称评审工作经费预计每年4/5月支付。

假期依托学校少年宫开展兴趣班预计每年9月支付。

公开招考、选调教师、教师资格认定预计每年9月支付。

廉租房资金占用费及本金偿还资金资金，资金到位即可支付。

县级教育督导经费预计6月支付，但下半年仍有支出。

教育工作会预计10月支付。

中高考考试考务费预计7/8月支出。

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费用预计9月支出。

其他教育发展专项等根据实际发生金额，确定资金使用及支出。
项目实施成效

全面贯彻实施贫困学生资助体系，依法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平等受教育权，为全党全社会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提供保障。实现建档立卡贫困学生资助全覆盖，确保不让一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贫失学。全面贯彻实施贫困学生资助体系，依法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平等受教育权，为全党全社会全力打好脱贫攻坚战、保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提供保障。着力加强教育脱贫，让贫困家庭子女都能接受公平有质量的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要求，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要求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业务，充分发挥助学贷款的教育扶贫、精准扶贫作用。

教师评职称一方面是对教师学历、教学经历和能力的认可，更重要的是工资能随之上涨一定幅度。

按照《云南省县级政府教育工作督导评估指标体系（2012 修订）》、《云南省县级政府教育工作督导评估细则》和《云南省县级人民政府教育工作督导评估办法（修订稿）》的有关要求，认真做好县级人民政府教育工作督导评估工作 

进一步丰富乡村少数民族孩子的假期课余文化生活，加强为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结合学校实际，组织开办各种各样的暑假兴趣班，使广大孩子度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生活。

总结上一年工作，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促进学生主动发展为核心，以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为抓手，面向每一所学校，注重对教学过程的考量，注重对教学效益的比照，注重对学校进步的评价，提高新课程实施水平，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校管理水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开展义务教育质量检测，是对本县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情况的研判和预判，监测结果是县城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评估认定的一项重要指标。

千方百计筹措资金，争取早日完成教育系统保障性住房学校向教师借款偿还工作，保证教师的合法权益。

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通海县秀山第一小学新区建设项目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便笺〔2020〕198号 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关于编制十四五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和项目建设规划的通知，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通海县秀山第一小学新区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批复玉市建复〔2020〕43号，通自然资预〔2019〕4号于通海县秀山第一小学新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意见。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教育体育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依据便笺〔2020〕198号 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关于编制十四五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和项目建设规划的通知，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通海县秀山第一小学新区建设项目初步设计批复玉市建复〔2020〕43号，根据我县实际需要，需建设1所新区小学。

五、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我县实际需要，建设1所新区小学，打造一所高质量的城区小学。

六、资金安排情况

玉财教〔2018〕169号_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教育局关于下达2018年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省级资金的通知，本年资金安排1,200.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目前主体项目已投入使用，食堂工程在施工中。加大资金投入，推进工程进度，保证能尽快投入使用。

八、项目实施成效

项目完成有利于缓解城区入学紧张的压力。
项目三

一、项目名称

免保育教育费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的意见》(国办发〔2025〕27号)、《云南省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实施方案》和玉财教〔2025〕174号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关于下达2025年学前教育免保育费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明确逐步免除学前教育保育教育费、落实支持学前教育发展，国家统一实施的免保育教育费政策，所需资金由中央与地方财政共同承担。中央财政根据核定各省的免保育教育费财政补助标准、在园儿童人数及中央与地方分担比例，核定中央财政免保育教育费财政补助资金。其中，中央与地方分担比例：第一档中央财政负担80.00%；第二档中央财政负担60.00%；第三档、第四档、第五档中央财政负担50.00%。各档所包括地区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27号）执行。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规定比照享受相关区域政策的地区按相关规定执行。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各幼儿园
四、项目基本概况

补足幼儿园免收大班保育教育费用，主要用来维持教学与日常工作的正常运转，以保证正常的教育教学之需，同时加强本园文化、师资、基础建设，来促进幼儿园的发展；资金使用做到专款专用，能有计划、合理地使用经费，厉行节约；量入为出，保证重点；规范管理，提高效益，真正达到勤俭办学的目的，将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      

五、项目实施内容

根据资金下达文件要求，按支出科目，此次下达经费用于幼儿园日常运转、教育教学工作支出；并根据《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25〕180号）--免保育教育费的相关要求，规范经费开支范围，做到专款专用，加强经费的管理工作，建立财务公开制度，接受师生和社会的广泛监督。

六、资金安排情况

依据现行收费标准，结合《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25〕180号）文件精神，申报2026年民办幼儿园经费36,000.00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根据资金下达文件要求，按支出科目，此次下达经费用于幼儿园日常运转、教育教学工作支出；并根据《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教〔2025〕180号）--免保育教育费的相关要求，规范经费开支范围，做到专款专用，加强经费的管理工作，建立财务公开制度，接受师生和社会的广泛监督。
八、项目实施成效

坚持以服务教育教学为中心，以保障正常开展各项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为重点，为幼儿园日常运转提供有力保障，使各类教育教学活动有序开展，办学水平提升、办学条件得到加强、教师专业化和综合素质不断提升。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促进学生主动发展为核心，以规范学校办学行为为抓手，面向每一所学校，注重对教学过程的考量，注重对教学效益的比照，注重对学校进步的评价，提高新课程实施水平，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学校管理水平,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